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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67_465225.htm 一、抵押权的概念 （一）概念 

抵押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占有不动产或

其他财产而提供担保，在债权未受清偿时得处分该财产并就

其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抵押权的特征 1.抵押权的标

的物主要是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担保的不动产 在我国，动产

也可以用作抵押权 2.抵押权不转移标的物占有 标的物仍然由

抵押人占有、使用、收益。因此，抵押权最能实现抵押人用

以融资的目的，一方面自己占有、使用、收益，另一方面又

用作担保进行融资，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所以被作为担保

之王。 3.抵押权原则上是意定担保物权 二、抵押权的设立 1.

抵押合同 抵押合同必须以书面要式行为订立。所有的担保合

同要求书面要式。 2.流质禁止条款 当事人在订立抵押合同时

，不得在合同中约定在债务履行期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

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 注意：流质禁止条款也

适用于质押合同。 3.登记 （1）登记作为生效要件，不登记不

生效。 a.不动产 b.航空器、船舶、机动车辆 c.企业的机器设

备及其他动产。 （2）登记作为对抗要件。 除上述所列之财

产外，其他标的物进行抵押的，是否登记当事人自愿。不登

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3）登记具有绝对效力，登记的

内容与抵押合同的约定不一致的，以登记为准。 三、不得用

以抵押的财产 是否能够进行抵押的标准是，该项财产是否可

以转让，抵押权最终是要将标的物处分以其价金优先受偿。

因此原则上可转让的财产均可抵押，不可转让的财产均不能



进行抵押。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 1.土地

所有权。（不可流通） 2.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上等

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可流通） 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可以

抵押，但是有如下两种例外情形：（1）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

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

用权，可以抵押；（2）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

单独抵押，但是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

，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可同时抵押，但在未来仍不能

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性质。 3.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

目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

他社会公益设施。 此种情形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设。但是需要

注意，担保法解释第53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

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其教育设施、医疗卫

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

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抵押有效。” 4.所有权、使用权不明

或有争议的财产。（抵押是处分行为，此种情形是由于处分

权之欠缺） 5.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此种情形

所有人丧失了处分权） 6.以法定程序确认为违法、违章的建

筑物抵押的，抵押无效。 7.当事人以农作物和与其尚未分离

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的，土地使用权部分的抵押无效。但

农作物抵押有效。 四、抵押权的效力 （一）担保的范围 有约

定的，依照约定。没有约定的，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

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二）

对标的物的效力 1.抵押效力及于从物 担保法解释第63条规定

：“抵押权设定前为抵押物的从物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



押物的从物。但是，抵押物与其从物为两个以上的人分别所

有时，抵押权的效力不及于抵押物的从物。” 2.对孳息的效

力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致使抵押物被人民法院依法扣押的，自

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由抵押物分离的天然孳息以及

抵押人就抵押物可以收取的法定孳息。 收取的孳息首先充作

收取孳息的费用，其次是主债权的利息，再次是主债权。 3.

对添附物的效力 对于添附物，依据担保法解释62条规定可以

分如下情形对待： （1）添附物归第三人时适用物上代位的

有关规定。 抵押物因附和、混合或者加工使抵押物的所有权

为第三人所有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补偿金。 （2）添附物

归抵押人所有时及于整个抵押物。 抵押物所有人为附合物、

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的所有人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附合物、

混合物或者加工物。 （3）共有时及于抵押人的份额。 第三

人与抵押物所有人为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的共有人的

，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人对共有物享有的份额。 （三）对

抵押人的效力抵押人的权利 1.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抵押

人在其财产设定抵押后，仍享有对抵押物的使用、收益和处

分权。 2.处分权 （1）转让标的物的权利 标的物抵押后抵押

人仍可转让其抵押物。但是在我国，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

受到如下之限制： a.应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

抵押的情况。不通知、不告知的，不影响转让的效力，即转

让仍然有效。 b.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向抵押权

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提存。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

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c. 抵押物转让后，抵押

权人基于物权的追及效力仍然可以向受让人就抵押物行使抵

押权。当然，若债务人已经清偿了其债务的，抵押权消灭。 



（2）就标的物再次设定抵押权或者质权等担保物权。 （3）

就抵押物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 （四）对抵押权人的效力抵

押权人的权利 1.抵押权的保全 在抵押权人因抵押物受到损害

而遭受损失时，抵押权人基于其抵押权可以行使如下权利，

保全其抵押权： （1）在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物的价值

减少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 （2）抵押

物价值减少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恢复抵押物的，或

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当的担保。抵押人对抵押物价值的减少

无过错的，抵押权人有权在抵押人因损害而得到的赔偿范围

内要求提供担保。抵押物价值减少的部分，仍作为债权的担

保。 2. 处分抵押物的权利 在债权到清偿期而未受到清偿时，

债权人有权将标的物进行处分，以受偿。 3．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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